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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5/2021_2022__E6_B9_96_E5

_8C_97_E7_9C_81_E5_c51_85002.htm 第三章 土地评估机构诚

信档案管理 第九条 土地评估机构诚信档案的主要内容： （一

）土地评估机构基本信息包括：成立时间、名称（包括原名

称、变更日期及变更原因）、法人代表姓名及变更情况、注

册办公地址及变更情况、组织形式、规模（资产、收入、人

数）、执业资格、主要客户、人员状况、主要合伙人的情况

等。 （二）土地评估机构守信信息包括：受到各级党政部门

、行业协会及其它社会团体的表彰、奖励情况；在精神文明

和职业道德建设中的表现；参加各级协会组织的活动情况；

对行业建设的贡献；对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程度及表现；检

举行业内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情况；各级协会认为需要

记录的其它守信行为。 （三）土地评估机构提示信息包括：

在注册申报考核中提供虚假材料；被投诉且已立案的事项；

接受协会谈话提醒情况；存在有损行业形象的言行，超越执

业范围从业、擅自设立分支机构，拒绝接受行业协会依据有

关规定对其检查、调查，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定义务和章程

规定义务等协会认为对执业有影响的情形。 （四）土地评估

机构警示信息包括：违反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行业纪律

所受的刑事、行政处罚、行业处罚和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

赔偿；协会认为对行业信誉有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提示

信息与警示信息记录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相互转换： （一

）受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发生民事赔偿满七年的，受行业

惩戒满五年的，可由警示信息转为提示信息； （二）在民事



诉讼中不能主动执行法院判决的，一年中有提示信息三种（

含三种）以上情形的，可由提示信息转为警示信息，三年后

再转回提示信息。 第十一条 土地评估机构诚信档案记录期限

至机构注销时止，系统自动转为永久保存信息。 第十二条 湖

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负责土地评估机构诚信档案管理制度制

定、网络开发和维护、政策解释和培训；部分信息的归集、

录入及更新；全行业诚信信息的分析、披露；诚信信息的归

集、录入、分析、更新、维护，并按行业规定披露和使用相

关信息。 第十三条 土地评估机构应及时向如实提供诚信信息

和相应资料，并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湖北省土地估价师协

会负责督促对数据实行即时更新和动态管理。 土地评估机构

有充分证据证明信用档案有错误，可向湖北省土地估价协会

提出书面申请，省协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并出具书面

处理意见，告知申请机构。 第十四条 湖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

可查阅全省土地评估机构诚信档案内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